关于《霍山县民政协理员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民政协理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面解决广大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的具体办理人员，健全和完善村（社区）民政协理员管理制度，既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加强基层民政队伍建设，构筑基层民政工作平台，完善基层民政工作体系，强化各项救助政策的落实，保障广大民政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切实做到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协同高效。加强基层民政协理员管理服务能力，对于提升民生保障质量、提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意义。

二、主要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18号）
2.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皖办发〔2020〕25号）
3.安徽省民政厅《关于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基层经办服务能力实施意见》（皖民社救字〔2018〕23）
三、主要内容
1.宣传贯彻国家、省、市、县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承担本辖区民政工作的具体事务，落实上级民政部门、霍山县人民政府有关民政工作的部署，向本区域提出开展民政工作的计划、建议。
2.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做好辖区内社会救助对象的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示、档案建立工作；协助因年幼、年老或者智力残疾等无法表达意愿的群众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申请；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社会救助对象家庭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变化情况；协助村（居）“两委”做好辖区内居民的低保申请、入户调查和民主评议、公示的监督工作，负责低保、特困供养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核查救助对象家庭收入，做到一户一档，实行动态管理。
3.对于本辖区内遭遇意外事件、突发性自然灾害及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应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情况，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做好困难对象发现、情况核实、信息报送、宣传引导等工作，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提出救助申请，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做好救助对象的审核、公示等工作，建立本辖区临时救助档案。
4.掌握本辖区孤残儿童数量，提供相关信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安徽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负责解答相关知识，依法提供证明材料；走访流浪乞讨儿童家庭，协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做好《殡葬管理条例》、移风易俗、文明从俭办丧事的宣传工作，积极推动殡葬改革。
5.协助做好行政区域界线的管理、界桩的管护和村（地）名标志的设置、管护。
6.协助开展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工作。
7.指导、监督辖区内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
8.配合上级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做好民政信访调查工作。
9.向乡镇人民政府、县民政部门反映群众对民政工作的意见建议。
10.完成上级民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选任条件
民政协理员应热心民政事业，遵守行业纪律，恪守职业道德，信守服务承诺，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热爱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责任心强，为人正派、有群众基础。
2.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品德端正、清正廉洁，无违纪违法行为。
3.热爱社会救助工作，熟悉社会救助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任务要求。
4.原则上应从村（社区）“两委”成员、网格管理员等工作人员中选任，但不得选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
5.具有高中（含）以上文化程度，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6.优先考虑共产党员、退役军人、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或具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的人员。
五、考核奖惩
霍山县民政局按年度开展社会救助协理员考核工作，年度考评为称职以上的可继续聘用，对考评优秀的协理员予以表彰奖励，考评不称职的予以解聘。

六、政策咨询
解读单位：霍山县民政局

咨询电话：0564-5022586
